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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4月 10 日以电

话、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，会议于 2018 年 4月 13 日（星期五）以

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，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7

人，由公司董事长潘晖先生主持。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、方式符合《公

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作出的

决议合法、有效。经认真审议，会议通过如下议案： 

一、会议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回购廖邦富等19名补偿义务人2017年度应补偿股份及返还现金的

议案》 

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天职业字

[2018]8110-3 号《成都成电医星数字健康软件有限公司关于利润承

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》，2017年度成电医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

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,938.59 万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

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,872.86 万元，低于承诺数（6,237 万元）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1,364.14万元，完成率为 78.13%。 

根据《盈利预测补偿与奖励协议》的约定，2017 年度补偿义务

人需补偿的股份及需返还现金测算公式如下： 

2017年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=[（截至 2017年年末累积承诺净利

润数－截至 2017 年年末累积实际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数）÷业

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]×68.28%×标的资产交易价格

÷发行价格－已补偿股份数量。 

2017 年度需以现金补偿的金额＝[（截至 2017 年年末累积承诺

净利润数－截至 2017 年年末累积实际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数）

÷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]×31.72%×标的资产交易

价格－已补偿现金金额。 

同时，补偿义务人应返还所需补偿的股份于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日

的期间已获得的对应现金股利给上市公司。2016 年 5月 24 日公司实

施完成了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30,103,059

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.60 元人民币现金（含税）；不送

红股，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。2017年 7 月 5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16

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16,038,334 股为基数，向

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.162537 元人民币现金（含税）；不送红股，不

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。 

根据上述公式及补偿股份计算应遵循的条款，2017 年度补偿义

务 人 需 补 偿 的 股 份 数 量 为 3,885,333 股 ， 需 返 还 现 金 为

10,512,357.65 元。 

本次回购的主要安排如下： 



（1）回购股份价格为总价 1.00元人民币。 

（2）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（3）回购股份对公司、财务和未来发展的影响的分析：本次回

购对公司经营、财务和未来发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廖邦富等

19名补偿义务人 2017年度应补偿股份及返还现金的公告》刊登于《证

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供投资者查

阅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会议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<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章

程>的议案》 

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天职业字

[2018]8110-3 号《成都成电医星数字健康软件有限公司关于利润承

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》，2017年度成电医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

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,938.59 万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

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,872.86 万元，低于承诺数（6,237 万元）

1,364.14 万元，完成率为 78.13%。根据《盈利预测补偿与奖励协议》

的约定，公司回购廖邦富等 19 名补偿义务人 2017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

量为 3,885,333股。 

因此，董事会对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中的注册资本、股份总数进行如下修改： 



原条款内容 修改后的条款内容 

第 六 条  公 司 注 册资 本 为 人民 币

71603.8334万元。 

第 六 条  公 司 注 册资 本 为 人民 币

71215.3001万元。 

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71603.8334

万股，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普通股

71603.8334万股，无其他种类股份。 

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71215.3001

万股，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普通股

71215.3001万股，无其他种类股份。 

原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内

容不变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本议案

为特别决议事项，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

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三、会议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审议弃权通过了《关于提

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向补偿义务人回购公司股票相关事宜的

议案》 

为保证本次向补偿义务人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顺利进行,提高工

作效率,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允

许的范围内办理与本次回购相关的全部事宜，包括： 

（1）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,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公司股票的回购、注销等

相关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设立或指定专门的回购股票账户、支付回购

对价、办理相关股份的注销登记手续等; 

（2）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,办理减少公司注册资本、修改

《公司章程》相关条款以及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

事宜,包括相关法律文件。 

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会议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

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2018年 5月 3日下午 15:00在

上海市西康路 1255号普陀科技大厦 17楼多功能报告厅以现场方式召

开，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4月 26 日。 

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》全文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供投资者查阅。 

备查文件： 

1、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

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》 

2、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

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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